石楼县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
吕梁市限期整改（问题L0902）
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我县负责的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吕梁市限期整改任务（问题L0902）已整改完成，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汾石高速项目部LJ5分部（1）未依法依规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2）未办理临时占地手续。现场建设有180型、90型两套拌合站设施并附属办公及储料设施。
二、整改措施
要求汾石高速公路总承包项目部及时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及临时占地手续。
三、整改完成情况
1.该项目部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和占用林地手续均已办理。
2.临时占用林地手续已在省林草局备案完毕，根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无需在国土资源局备案。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 1月 25日，共10天）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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